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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７

证券名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１５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丙贤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３

名，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３．０９％

。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 也无新议案提交表

决。 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投票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按照母公司与合并数据孰低原则，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实

现净利润

５３

，

６３８

，

１５５．９８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５

，

４７２

，

１９３．９１

元后，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９４

，

３２２

，

５１７．４３

元，扣除当年已分配普通股股利

１９

，

５９７

，

１９９．４０

元， 本年度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１２２

，

８９１

，

２８０．１０

元，资本公积余额

４１２

，

４９７

，

５７３．３０

元。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末总股本

８

，

１９９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８

，

１９９

万股，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将增加至

１６

，

３９８

万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资本

公积金余额为

３３０

，

５０７

，

５７３．３０

元。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０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７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赵丙贤、高学敏、赵军、张戈、张法忠、田开

吉、房书亭、于明德、郑建彪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其中房书亭、

于明德、郑建彪为独立董事（在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前，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

９

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⑴

选举赵丙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

⑵

选举高学敏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

⑶

选举赵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

⑷

选举张戈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

⑸

选举张法忠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

⑹

选举田开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

⑺

选举房书亭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

⑻

选举于明德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

⑼

选举郑建彪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

８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马锦柱、孔宪俊、曾英姿为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监事，并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马兴臣、董道

辉共同组成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⑴

选举马锦柱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

⑵

选举孔宪俊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

⑶

选举曾英姿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５１

，

７２４

，

７４３

股赞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的章彦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

３

、 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７

证券名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１６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任期已届满。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经认真讨论，选举马兴臣、董道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 届时将与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３

名监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简历

马兴臣，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出生，毕

业于黑龙江商学院，大学本科。 曾任潍坊中药厂科技科科长、车间主

任、生产调度室主任、生产副厂长，本公司总裁助理。 现任本公司产

品基地副总经理。 马兴臣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道辉，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出生，毕

业于潍坊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大学专科。 曾任潍坊制药二厂经营公

司副总经理，潍坊欣力药业副总经理兼销售部经理，本公司广州办

事处经理、销售副总监。现任本公司经营公司副总经理。董道辉先生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系，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７

证券名称：沃华医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１７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会议由赵丙贤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

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赵丙贤先生为公司

董事长、赵军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张戈先生为公司总裁；根据总裁提

名，同意聘任张法忠先生、田开吉先生、王钰先生、王洪飞先生、李盛

廷先生、赵海亮先生任公司副总裁，田开吉先生同时兼任公司财务

负责人，赵海亮先生同时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璐璐女士任公司

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第三届董事会。

三、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董事赵丙贤

战略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房书亭、独立董事于明德

提名委员会召集人：独立董事房书亭

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于明德、董事赵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独立董事于明德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郑建彪、董事张戈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独立董事郑建彪

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于明德、董事田开吉

四、独立董事意见

就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本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经审阅相关人员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

条规定之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２

、相关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３

、经了解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

任公司相应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我们同意聘任张戈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张法忠先生、王钰先

生、王洪飞先生、李盛廷先生任公司副总裁，聘任田开吉先生任公司

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聘任赵海亮先生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

书，聘任王璐璐女士任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五、备查文件

１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２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简历

赵丙贤，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毕业于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有逾二十年的投资、并购及重组上市的经

验，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出版的《资本运营论》，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资本运

营和投资银行的专著，为

１９９７

年中国十大畅销书。 现任本公司董事

长、北京中证万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赵丙贤先生是

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 军，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出生，北

京大学

ＥＭＢＡ

在读。历任潍坊柴油机厂厂办主任，潍坊拖拉机厂副厂

长、党委副书记，潍坊市机械工业公司经理、党委书记，潍坊市经济

贸易委员会副主任，潍坊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本公司总裁。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潍坊市人大常委。赵军先生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系，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 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出生，毕

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硕士学位。 历任国营第七零零厂办公室主任、事

业部经理，莱州中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中证万融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张戈先

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没有关系，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法忠，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出生，毕

业于山东大学，大学本科。 历任昌潍地区药检所检验员，潍坊医药公

司质检科科长、生产计划处处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中药厂厂长。现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张

法忠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

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田开吉，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出生，毕

业于山东大学，大学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评估师。 历任

交通银行潍坊分行检查辅导科长，潍坊市审计师事务所稽查培训部

主任，山东新华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副主任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董

事、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田开吉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钰，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出生。 毕业

于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硕士。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拥有

１５

年跨国医药公司、中国上市医药公司的深厚市场和销售

管理经验。 曾任北京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主管药师；西安杨森

制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产品组经理、销售经理、全国销售经理；贵

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北京红惠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营销总监；东盛科技？ 陕西东盛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

处方药市场部和销售部工作；韩国韩美药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医

院销售部总监。 在处方药市场营销方面，王钰先生多次独辟蹊径：多

瑞吉产品的“梦之旅”计划、邦消安产品的“浪潮计划”、东盛医药处

方药产品的“东盛拾贝行”等成为创新处方药专业学术推广模式的

典型案例。 王钰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没有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王洪飞，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出生，毕

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曾任国家重点大学中药教研室副主任、“

２１１

工程” 办公室副主

任、科技与产业管理处处长，教育部高校科技产业处处长，中国高校

科技产业化促进中心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中国高科科技产业协

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基础理论分会理事，同仁堂

集团公司发展顾问，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香港量子高科集团董事、常务副总裁，香港量子高科集团研究院

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药评审

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项目评审专家、北京市科委医药科研

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火炬项目评审专家、北京市生物技术和新医药

产业促进中心核心专家。 王洪飞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盛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出生，毕

业于山东大学，大学本科。 曾任潍坊医药集团生产科技处科员、技改

科长，潍坊制药总厂副总工程师、副厂长，潍坊中药厂副厂长，本公

司总裁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产品基地总经理。李盛廷先生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系，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海亮，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出生，北

京大学金融学在职研究生在读，大学本科。 曾任北京鑫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部项目经理、中证万融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投资部高级

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赵海亮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璐璐，女，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出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双学士学

位。 曾任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秘书、北京中证万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王璐璐

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没有关系，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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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名，实际

出席监事

５

名。 会议由马锦柱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马锦柱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简历

马锦柱，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出生，毕

业于清华大学，大学本科。 历任北京地质学院电工教研室助教，北京

开关厂研究室主任，北京电器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机械工业管理局

高级工程师，国家经济委员会机电局副局长，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

经济参赞，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招标中心主任。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

主席、北京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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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０１７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

道民生路口万国大厦十三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

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８

，

２１４

，

１２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５６．２２％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付国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１４

，

１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１４

，

１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１４

，

１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１４

，

１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２００８

年年初， 郴州市遭遇

５０

年一遇的特大冰冻灾害，本公司电网资产遭到重大损失，经天职国

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定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净利润为：

－１９９

，

２８７

，

７５１．１０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１

，

２５６

，

５７０．７９

元后， 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１８８

，

０３１

，

１８０．３１

元。 鉴于本公司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没有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董事会拟提出如下股利分配方案：不分配，不转增。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１４

，

１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继续履行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１

、

２００８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

２００８

年公司向参股子公司郴州郴电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电力器材

设备累计

３３６１．５６

万元。

２

、继续履行关联交易合同

２００９

年公司将继续履行与关联方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临武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汝

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永兴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万年桥电站签订的《电力购销合同》、《资

产租赁合同》以及与郴州郴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电力器材设备购销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１４

，

１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１４

，

１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九条原为：“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现修改并增加六款为：

第一百五十九条：公司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利润分配政

策，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的利润分配，可以现金或者股票方式进行。

公司可以根据盈利状况，决定是否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的现金方式分红，其最近三年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三十。

现金分红预案由公司董事会制定。

公司应当在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中说明以前期间拟定、在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或发行新股方案的执行情况； 同时说明现金分红政策在相应的报告期内的执行情况，

并按照公司监管部门规定的格式明确说明公司前三年现金分红的数额、与净利润的比率。

公司在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

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１４

，

１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周碧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增补周碧祥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１４

，

１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农业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１４

，

１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发起人股东等供电经营性资产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６

日刊登在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关于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于收购发起人股东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供电经营性资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２

，

８２１

，

７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

股份数

２５

，

３９２

，

３９０

股。

（二）《关于收购发起人股东临武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供电经营性资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７

，

２５７

，

１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

股份数

２０

，

９５６

，

９８１

股。

（三）《关于收购发起人股东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供电经营性资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７

，

４５４

，

２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

股份数

２０

，

７５９

，

８５４

股。

（四）《关于收购发起人股东永兴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供电经营性资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９

，

５９４

，

３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

避股份数

８

，

６１９

，

７７６

股。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郴州分行申请农网完善工程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１４

，

１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佳境律师事务所罗光辉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郴电国际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佳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５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１６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金信信托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相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本公司与金信信托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相关情况。

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信托”）诉四川立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应公司”）、四川立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四川立信”）、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西昌电

力”）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

（

２００５

）金中民二初字第

３１６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为：（

１

）立应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后

１０

日内返还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

万元及利

息

７９６６６６６．６７

元（利息计算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６

日止，此后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２

）四川立信及本公

司对立应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本公司不服（

２００５

）金中民二初字第

３１６

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３

月

２７

日对本案下达了（

２００６

）浙民二终字第

５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为：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金信信托申请法院冻结了本公司的绝大部份国有土地使用权、

本公司持有的盐源县永宁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０

万元的股权、 木里县

木里河大沙湾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００

万元的股权。 由于立应公司、四川

立信、西昌电力未能履行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金信信托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目前该案执行标的本息总额已达近两亿元。

本公司在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６

年期间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对上述事

项进行了披露，详见西昌电力

２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４４

、

２００５－４５

、

２００５－４６

、

２００６－０２

、

２００６－１６

临时公告。

二、本次执行和解方案的具体内容。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及金华市、凉山州两地政府的协调下，

金信信托与西昌电力本着真诚互信、互谅互让、维护两地企业稳定、在发展中

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浙民二终字第

５

号案件（以下

简称“该案件”）再次进行了执行和解协商。 当事双方为避免损失继续扩大，尽

快走出困境，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初步议定执行和解方案如下：

１

、由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益加深，世界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我国

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难度明显加大，当事双方因该

案的纠纷系因历史遗留原因导致，且已严重影响到金信信托、西昌电力两家

公司的生存和发展，由于双方在所属地区的影响较大，并已极可能影响所在

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为依法妥善解决该案件的执行，双方同意通过执

行和解方式解决该案的执行事宜。

２

、本着诚信互利、相互理解、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原则，本次会议初步议

定该案执行和解方案为：

（

１

）双方共同商定以执行和解方式终结该案判决执行程序。

（

２

）金信信托同意西昌电力以人民币

１２００

万元为限承担担保人在本案的

全部判决责任，西昌电力付款后有权向主债务人立应公司和共同担保责任人

四川立信追偿。

（

３

）双方同意上述款项分三期支付，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前支付完毕。 以上

款项如未按时支付，金信信托有权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原判决。

（

４

）上述款项支付完毕后，本案［（

２００６

）浙民二终字第

５

号判决］即执行完

毕，金信信托不再向西昌电力主张债权。 同时，金信信托应在收到款后

３

日内

向执行法院出具执行结案证明，执行法院应向西昌电力出具执行结案法律文

书，并解除对西昌电力的全部保全措施。

（

５

）本案执行费用

１２．９９７０

万元，由西昌电力承担。 其中

８

万元由西昌电力

于本协议签署之日支付，余额

４．９９７０

万元由西昌电力申请法院免除。

三、其他情况。

本公司根据上述和解方案与金信信托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目前已提

交董事会审议， 如本公司为该笔

１２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的担保以执行和解的方

式解除，本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余额为

３９５４５

万元。 本公司将对上述担保事

项的进展情况及该事件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玉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１９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彭东街

２１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路联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１０

人， 代表股份

９６１０４７２１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８．０９％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２００８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９６０８８３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６４０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监事会

２００８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９６０８８３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６４０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９６０８８３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６４０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９６０８８３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６４０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

同意

９６１０４７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９６１０４７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同意

９６１０４７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济贤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

９６１０４７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江涛、尉桂新

３．

结论性意见：贵公司召开的本次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出席会议的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０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４６００～４８００

万元

１９３２．８９

万元 增长

：

１００％～１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６

元

０．０２６３

元

１２８％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持有

５０％

股权的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因以前年度

实施“体质向上”策略，使企业收益能力大为改善，本报告期内“体质向上”发

生的一次性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

，

５００

多万元，期间费用相应得到较大幅度

节约，因此，该公司

１－６

月份预计实现净利润为

６

，

０００

多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１７０％

以上，从而使本公司按持股比例确认的投资收益大幅增长。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

平均售价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

以上，

１－６

月份预计实现净利润

３

，

０００

多万元，

使本公司煤炭产业贡献利润较上年同期预计增长

７０％

以上。

受上述因素影响，本公司预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份实现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增长

１００～１５０％

。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名称：华立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１

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时

２

、召开地点：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园区一路

８

号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周和平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３１２６．７７９７

万股，占总股

本的

２６．９１％

。

四、提案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共两个，经到会股东认真审议，采取记名

投票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 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再次对子公司华立科泰增资的议案》；

同意

１３１２６．７７９７

万股，占到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万股；弃权

票

０

万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董事、监事薪酬津贴议案》；

同意

１３１２６．７７９７

万股，占到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万股；弃权

票

０

万股，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经办律师程源伟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监事、高管及股东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三）、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特此公告。

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２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联系电话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电信长沙分公司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长株潭地区电

话升位并网， 本公司联系电话变更为：

０７３１－８４６５０９８０

，

０７３１－

８４６５０９９０

，传真变更为：

０７３１－８４６５０８００

。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Ｏ九年六月三十日


